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 

第 8 1 次 會 議  檔 號 ： A F  C PA 0 1 / 1 / 0  

日 期 ： 2 0 2 3 年 6 月 2 9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 0 分  
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總 部 7 0 1 室  

出 席 者  

主 席  
凌 嘉 勤 教 授 ， S B S  

親 身 出 席 會 議 的 委 員  
崔 佩 怡 博 士  
羅 敏 儀 博 士  
李 南 玉 博 士 ， M H  
李 以 強 先 生  
蘇 國 賢 先 生  
梁 肇 輝 博 士 ， J P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
黎 堅 明 先 生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副 署 長  
勞 麗 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理 助 理 署 長 (康 樂 事 務 ) 3  
吳 家 進 先 生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自 然 保 育 )  

透 過 Z o o m 應 用 程 式 舉 行 視 像 會 議 的 委 員  
陳 桂 芬 女 士  
張 少 強 先 生 ， M H  
羅 榮 輝 先 生  
梁 鍵 瑋 先 生  
盧 沛 霖 先 生  
邱 建 文 教 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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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 立 基 先 生  
葉 溵 溵 女 士  
盧 珮 瑤 女 士  地 政 總 署 助 理 署 長 (專 業 事 務 2 ) (地 政 處 總 部 )  
黎 志 東 先 生 ， J P  海 事 處 助 理 處 長 ／ 港 口 管 理  
馬 漢 榮 先 生  水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／ 發 展  
崔 慧 兒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行 政 主 任 ( 2 ) 1  
陳 卓 玲 女 士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新 界 區 總 部 1  

秘 書  
張 敏 莉 女 士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理 助 理 秘 書 (委 員 會 ) 1  

列 席 者 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人 員  
黎 存 志 先 生  助 理 署 長 (漁 業 及 海 洋 護 理 )  
葉 彥 博 士  助 理 署 長 (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)  
陳 羽 嵐 女 士  高 級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 
李 慧 紅 女 士  高 級 海 岸 公 園 主 任  
譚 子 慧 博 士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康 樂 發 展 )  
楊 輝 輝 先 生  署 理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管 理 2 )  
吳 善 斌 先 生 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(教 育 )  
譚 琳 女 士 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康 樂 發 展 ) 2  

只 為 議 程 I I I 列 席 者 —建 築 署  
龍 志 輝 先 生  高 級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1 2 4  
林 潁 暉 女 士 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1 5 0  

因 事 缺 席 者  

張 定 安 博 士  
何 深 靜 教 授  
許 焯 權 教 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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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 亦 聰 先 生  
余 漢 坤 先 生 ， M H ,  J P  
余 碧 芬 女 士  

主 席 致 開 會 辭  

1 0 9 / 2 3  主 席 歡 迎 各 人 出 席 會 議 ， 特 別 是 首 次 出 席 會 議 的 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署 理 助 理 署 長 (康 樂 事 務 ) 3 勞 麗 芳 女 士，以 及 首 次 以 漁 農 自

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助 理 署 長 (漁 業 及 海 洋 護 理 )身 分 出 席 的 黎 存 志 先

生 。  

1 1 0 / 2 3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為 方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 ， 既 定 的 做 法 是 在 會

議 期 間 進 行 錄 音。當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後，便 會 把 有 關 的 錄 音 銷 毀。 

議 程 項 目  

I .  通 過 2 0 2 3年 2月 2日 第 8 0次 會 議 記 錄  

1 1 1 / 2 3  2 0 2 3 年 2 月 2 日 第 8 0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
I I .  續 議 事 項  

( a )  香 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再 評 估 的 準 備 工

作 (第 1 0 5 / 2 2段 至 第 11 6 / 2 2段 )  

1 1 2 / 2 3  陳 羽 嵐 女 士 匯 報 ， 已 接 獲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

秘 書 處 通 知 ， 香 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(香 港 地 質 公 園 )

的 再 評 估 工 作 將 延 至 2 0 2 5  年 進 行。吳 善 斌 先 生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匯 報 西

貢 海 藝 術 節 2 0 2 2，藝 術 節 由 旅 遊 事 務 署 主 辦，並 由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支

持 。 藝 術 節 包 括 在 鹽 田 梓 和 橋 咀 洲 展 出 藝 術 裝 置 ， 以 及 舉 辦 不 同 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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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 的 活 動，活 動 範 圍 更 自 2 0 2 3  年 起 擴 展 至 滘 西 村 和 糧 船 灣。在 橋 咀

洲 進 行 的 遊 客 調 查 獲 得 正 面 評 價 。  

1 1 3 / 2 3  關 於 主 席 查 詢 藝 術 品 的 展 期 ， 吳 善 斌 先 生 回 應 指 有 關 藝 術

品 會 盡 可 能 長 期 展 出 。  

1 1 4 / 2 3  主 席 呼 籲 委 員 參 與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的 活 動 。  

( b )  擬 備 建 議 中 的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未 定 案 地 圖 (第 5 / 2 3段 )  

1 1 5 / 2 3  楊 輝 輝 先 生 匯 報，在 6 0  天 公 眾 查 閱 期 內，共 收 到 四 份 就 擬

備 中 的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未 定 案 地 圖 提 交 的 反 對 書 。 按 照 《 郊 野 公 園

條 例 》 第 11 ( 6 )條 的 規 定 ， 委 員 會 在 2 0 2 3  年 3  月 2 8  日 召 開 特 別 會

議 ， 聽 取 每 項 反 對 和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(總 監 )所 作 的

申 述 。 經 詳 細 商 議 後 ， 委 員 會 完 全 否 決 所 有 反 對 。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 2

條 ， 總 監 將 把 未 定 案 地 圖 連 同 載 有 反 對 和 申 述 的 附 表 一 併 呈 交 行 政

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， 以 待 批 准 。  

( c )  擬 備 擬 議 北 大 嶼 海 岸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( 第 7 / 2 3 段 至

第 3 0 / 2 3段 )  

116/23 李 慧 紅 女 士 匯 報 有 關 未 定 案 地 圖 已 於 2 0 2 3  年 3  月 3  日 刊

憲，並 隨 即 開 展 為 期 6 0  天 的 公 眾 查 閱 期。公 眾 查 閱 期 內，並 沒 有 收

到 就 擬 議 北 大 嶼 海 岸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提 出 的 反 對 。 根 據 《 海 岸 公

園 條 例 》 第 1 3 條 ， 總 監 將 把 未 定 案 地 圖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

議 ， 以 待 批 准 。  

I I I .  香 港 仔 郊 野 公 園 傷 健 樂 園 燒 烤 區 公 廁 及 小 食 亭 設 計 比 賽 結

果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5 / 2 0 2 3 )  

(建 築 署 代 表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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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7 / 2 3  主 席 歡 迎 建 築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1 1 8 / 2 3  譚 琳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簡 介 比 賽 的 背 景 。 龍 志 輝 先 生 講 解

評 審 準 則 、 優 勝 作 品 和 推 行 計 劃 。  

1 1 9 / 2 3  一 名 委 員 查 詢 有 關 設 計 有 沒 有 為 視 障 人 士 提 供 無 障 礙 設

施 。  

1 2 0 / 2 3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優 勝 作 品 的 設 計 過 於 現 代 化 ， 並 提 議 採 用 更

低 調 的 設 計 以 融 入 自 然 環 境 。 他 還 建 議 以 單 層 建 築 物 取 代 多 層 建 築

物 ， 以 降 低 成 本 。  

1 2 1 / 2 3  另 一 名 委 員 質 疑 設 計 是 否 必 須 包 括 廢 物 處 理 和 物 料 回 收 存

放 區 ， 以 及 有 沒 有 考 慮 氣 味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她 建 議 採 用 牆 磚 和 植 物 而

非 牆 漆 來 粉 飾 建 築 物 內 外 牆 身 ， 使 其 更 添 自 然 氣 息 。  

1 2 2 / 2 3  龍 志 輝 先 生 回 應 指 ， 獲 獎 設 計 由 四 幢 獨 立 的 單 層 建 築 物 組

成 ， 並 以 單 一 上 蓋 覆 蓋 。 各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會 符 合 無 障 礙 通 道 要 求 ，

包 括 提 供 觸 覺 點 字 、 觸 覺 標 誌 和 觸 覺 地 圖 等 。 至 於 成 本 方 面 ， 建 築

署 會 與 顧 問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協 調 ， 確 保 工 程 項 目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。 廢

物 處 理 和 物 料 回 收 存 放 區 是 一 項 必 要 的 設 施 ， 也 是 比 賽 規 定 的 設 計

項 目 。 獲 獎 設 計 已 大 幅 減 少 該 設 施 的 面 積 ， 從 而 改 善 除 臭 表 現 。 龍

先 生 感 謝 委 員 提 出 採 用 牆 磚 的 建 議 ， 並 表 示 會 與 顧 問 和 保 養 代 理 人

討 論 是 否 適 宜 採 納 建 議 ， 而 且 會 顧 及 其 他 考 慮 因 素 ， 例 如 整 體 建 築

設 計 、 保 養 工 作 和 成 本 等 。  

1 2 3 / 2 3  一 名 委 員 關 注 通 向 天 台 的 斜 道 對 手 動 輪 椅 使 用 者 來 說 可 能

過 於 陡 斜 。  

1 2 4 / 2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通 向 天 台 斜 道 的 寬 度 是 否 足 以 讓 相 向 而 行 的

輪 椅 同 時 通 過 。  



6 

1 2 5 / 2 3 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該 地 點 是 熱 門 地 點 ， 對 施 工 期 間 能 否 提 供 廁

所 服 務 表 示 關 注 。 此 外 ， 他 詢 問 拆 建 物 料 能 否 重 用 。  

1 2 6 / 2 3  主 席 建 議 不 要 使 用 反 光 建 築 物 料 。 他 請 建 築 署 闡 述 擬 採 用

的 智 慧 科 技 。  

1 2 7 / 2 3  龍 志 輝 先 生 解 釋 ， 斜 道 的 坡 度 和 寬 度 會 符 合 無 障 礙 通 道 要

求，其 設 計 會 容 許 相 向 而 行 的 兩 個 手 動 輪 椅 使 用 者 同 時 通 過。此 外，

管 理 當 局 可 考 慮 在 稍 後 階 段 引 入 其 他 優 化 措 施 ， 例 如 建 議 輪 椅 使 用

者 用 其 中 一 條 斜 道 作 上 行 通 道 ， 另 一 條 斜 道 則 作 下 行 通 道 。 在 施 工

期 間，建 築 署 會 與 漁 護 署 和 承 建 商 協 調，盡 量 減 少 服 務 中 斷 的 情 況，

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臨 時 廁 所。至 於 智 慧 科 技，為 方 便 管 理 廁 所 設 施，

物 聯 網 方 案 會 納 入 廁 所 管 理 計 劃 內 ， 包 括 監 察 和 控 制 廁 所 的 使 用

率、消 耗 品 的 用 量 和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等。此 外，廁 所 還 會 安 裝 光 伏 板 ，

以 發 電 供 設 施 使 用 。 建 築 署 會 與 漁 護 署 進 一 步 探 討 其 他 合 適 的 智 慧

科 技 。  

1 2 8 / 2 3  主 席 提 醒 建 築 署 採 用 智 慧 設 計 ， 以 加 強 廁 所 的 通 風 和 改 善

地 板 清 潔 。  

(建 築 署 代 表 於 下 午 3 時 3 0 分 離 席 。 )  

I V . 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6 / 2 0 2 3 )  

1 2 9 / 2 3  由 於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何 深 靜 教 授 缺 席 ， 葉 彥 博 士 代 她

向 委 員 簡 述 工 作 文 件 W P / C M P B / 6 / 2 0 2 3， 當 中 概 述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

於 2 0 2 3  年 4  月 1 4 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 

1 3 0 / 2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石 澳 石 礦 場 的 運 作 是 否 令 石 澳 郊 野 公 園 已 剔

除 範 圍 的 生 態 狀 況 惡 化 ， 以 及 放 棄 已 剔 除 範 圍 會 否 成 為 郊 野 公 園 內

類 似 發 展 項 目 的 先 例 。 葉 彥 博 士 回 應 指 ， 把 已 剔 除 範 圍 重 新 納 入 石
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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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郊 野 公 園 的 建 議 是 委 員 會 在 約 3 0  年 前 提 出 的。在 評 估 已 剔 除 範 圍

的 保 育 價 值 、 景 觀 及 美 觀 價 值 、 康 樂 發 展 潛 力 ， 以 及 社 會 環 境 的 轉

變 後 ， 認 為 已 剔 除 範 圍 及 其 附 近 的 人 工 斜 坡 並 不 適 合 重 新 納 入 郊 野

公 園 。 事 實 上 ， 在 石 澳 石 礦 場 開 始 運 作 前 ， 已 剔 除 範 圍 的 生 態 價 值

不 高 。 此 外 ， 她 確 認 目 前 並 無 涉 及 剔 除 郊 野 公 園 土 地 的 類 似 項 目 。  

1 3 1 / 2 3  主 席 請 漁 護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改 善 郊 野 公 園 廁 所 設 施 的 進 度 。

譚 子 慧 博 士 報 告 ， 改 善 工 程 會 分 三 階 段 進 行 。 在 第 一 階 段 ， 新 娘 潭

路 的 廁 所 重 建 工 程 和 伯 公 坳 新 廁 所 的 建 造 工 程 會 於 2 0 2 3  年 下 半 年

展 開，並 於 2 0 2 4  年 年 底 完 成；大 潭 篤 廁 所 的 重 建 工 程 則 會 於 2 0 2 3  年

年 底 展 開，並 於 2 0 2 5  年 第 二 季 完 成。在 第 二 階 段，香 港 仔 傷 健 樂 園

會 如 議 程 I I I 所 匯 報 進 行 重 建 工 程 ； 浪 茄 灣 營 地 新 廁 所 設 施 的 建 造

工 程 會 於 2 0 2 4  年 年 初 展 開 ， 並 於 2 0 2 5  年 第 一 季 完 成 ； 荃 錦 營 地 新

廁 所 設 施 的 建 造 工 程 則 於 2 0 2 4 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， 並 於 2 0 2 5  年 第 四 季

完 成 ； 至 於 第 三 階 段 則 涉 及 東 龍 洲 營 地 和 鰂 魚 涌 晨 運 園 地 新 廁 所 的

建 造 工 程 ， 以 及 流 水 響 、 鶴 藪 營 地 和 大 棠 燒 烤 區 六 號 場 現 有 廁 所 的

重 建 工 程 ， 漁 護 署 仍 與 建 築 署 討 論 相 關 工 程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。  

1 3 2 / 2 3  主 席 強 調 ， 在 郊 野 公 園 提 供 良 好 的 廁 所 設 施 至 為 重 要 。 他

理 解 在 偏 遠 地 區 或 有 供 水 困 難 的 情 況 ， 並 請 漁 護 署 與 水 務 署 聯 絡 。

此 外 ， 他 對 在 沙 田 坳 和 鶴 咀 提 供 廁 所 設 施 表 示 關 注 。 雖 然 該 兩 個 地

點 不 在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， 但 他 留 意 到 該 兩 個 地 點 是 熱 門 山 徑 ， 對 廁

所 的 需 求 殷 切 。 他 建 議 漁 護 署 與 相 關 部 門 討 論 改 善 該 兩 個 地 點 的 公

廁 。  

1 3 3 / 2 3  葉 彥 博 士 認 同 確 有 需 要 改 善 郊 野 公 園 的 公 廁 。 不 過 ， 礙 於

供 水 和 污 水 處 理 等 配 套 基 建 不 足 ， 以 致 某 些 偏 遠 地 點 在 提 供 廁 所 設

施 方 面 受 到 掣 肘 。 雖 然 現 有 廁 所 已 採 用 水 車 、 化 糞 池 和 薄 膜 處 理 等

供 水 和 污 水 處 理 替 代 方 法 ， 但 這 些 方 法 有 其 局 限 ， 並 非 所 有 偏 遠 地

點 都 適 用 。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與 相 關 部 門 探 討 可 行 的 解 決 方 案 和 新 技

術 ， 以 改 善 郊 野 公 園 的 廁 所 服 務 ， 並 會 適 時 向 委 員 匯 報 進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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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. 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7 / 2 0 2 3 )  

1 3 4 / 2 3 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邱 建 文 教 授 向 委 員 簡 述 工 作 文 件

W P / C M P B / 7 / 2 0 2 3，當 中 概 述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於 2 0 2 3  年 5  月 5  日 會

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委 員 察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V I .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進 度 報 告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8 / 2 0 2 3 )  

1 3 5 / 2 3  葉 彥 博 士 匯 報 有 關 2 0 2 3  年 1  月 1  日 至 4  月 3 0  日 期 間 郊 野

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( 工 作 文 件 ：

W P / C M P B / 8 / 2 0 2 3 )。 委 員 察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1 3 6 / 2 3  主 席 查 詢 有 關 採 用 機 械 人 監 察 系 統 偵 測 山 火 的 成 效 ， 葉 彥

博 士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該 系 統 安 裝 在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， 表 現 理 想 。 漁 護 署

計 劃 在 三 年 內 把 該 系 統 廣 泛 應 用 至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所 有 山 火 瞭 望 台 。  

1 3 7 / 2 3  此 外 ， 主 席 察 覺 到 最 近 有 較 多 遊 客 前 往 鶴 咀 ， 故 詢 問 有 關

鶴 咀 的 遊 客 人 數 。 李 慧 紅 女 士 回 應 指 ， 漁 護 署 人 員 每 日 都 會 在 鶴 咀

海 岸 保 護 區 和 附 近 地 區 巡 邏，記 錄 遊 客 人 數。隨 着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

疫 情 放 緩 ， 該 地 點 錄 得 的 遊 客 數 目 較 往 年 少 ， 但 數 字 仍 相 對 較 高 。

漁 護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相 關 情 況 。  

1 3 8 / 2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木 糠 廁 所 的 現 況 。 一 名 委 員 詢

問 有 關 的 表 現 評 估 結 果 。  

1 3 9 / 2 3  楊 輝 輝 先 生 答 稱 ， 該 木 糠 廁 所 因 進 行 維 修 而 暫 時 關 閉 ， 稍

後 會 重 新 開 放 。 公 眾 對 木 糠 廁 所 的 反 應 普 遍 正 面 ， 但 很 多 人 表 示 希

望 廁 所 能 提 供 洗 手 用 水 。 試 驗 計 劃 已 經 完 成 ， 漁 護 署 會 在 郊 野 公 園

物 色 其 他 合 適 位 置 安 裝 木 糠 廁 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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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0 / 2 3  葉 彥 博 士 補 充 ， 試 驗 計 劃 旨 在 試 探 公 眾 對 木 糠 廁 所 的 接 受

程 度 ， 並 評 估 在 沒 有 水 電 供 應 的 偏 遠 地 區 提 供 廁 所 設 施 的 技 術 可 行

性 。 漁 護 署 會 檢 視 從 試 驗 計 劃 所 得 的 經 驗 ， 並 為 在 其 他 合 適 位 置 進

一 步 採 用 木 糠 廁 所 作 規 劃 。  

1 4 1 / 2 3  一 名 委 員 想 了 解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岸 公 園 分 別 舉 辦 的 訪 校 計 劃

的 策 略 和 內 容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這 類 計 劃 是 否 屬 漁 護 署 舉 辦 的 外 展

活 動 。  

1 4 2 / 2 3  葉 彥 博 士 回 應 指 ， 郊 野 公 園 訪 校 計 劃 旨 在 向 學 生 宣 揚 愛 護

大 自 然 的 訊 息 。 學 校 可 向 漁 護 署 預 約 訪 校 活 動 。 據 觀 察 ， 幼 稚 園 和

小 學 對 該 計 劃 的 需 求 高 於 中 學。此 外，漁 護 署 編 製 了 獨 立 的 教 材 套，

以 配 合 中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。  

1 4 3 / 2 3  李 慧 紅 女 士 補 充 ， 有 關 海 岸 公 園 的 學 校 教 育 講 座 主 要 向 中

學 生 宣 揚 海 洋 保 育 的 訊 息 。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也 有 為 小 學 和 幼 稚 園 學 生

編 製 若 干 教 材 套 。 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( a )  其 他  

1 4 4 / 2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非 法 狩 獵 淡 水 龜 和 茅 坪 古 道 非

法 砍 伐 榼 藤 的 情 況 。 葉 彥 博 士 指 ， 為 處 理 非 法 狩 獵 淡 水 龜 的 問 題 ，

漁 護 署 一 直 與 本 地 龜 類 專 家 交 流 情 報 ， 並 與 相 關 部 門 採 取 聯 合 行

動 。 至 於 茅 坪 的 個 案 ， 植 物 被 砍 掉 後 仍 留 在 原 地 ， 沒 有 被 偷 走 。 初

步 調 查 顯 示 ， 這 可 能 屬 個 別 事 件 ， 而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並 無 類 似 個 案 。

漁 護 署 會 繼 續 調 查 事 件 並 在 郊 野 公 園 加 強 巡 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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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謝 詞  

1 4 5 / 2 3  這 是 本 屆 ( 2 0 2 1  年 9  月 1  日 至 2 0 2 3  年 8  月 3 1  日 )最 後 一 次

例 會 。 梁 肇 輝 博 士 ， J P 感 謝 主 席 和 委 員 對 委 員 會 工 作 的 鼎 力 支 持 。

主 席 也 對 委 員 所 作 出 的 貢 獻 表 示 謝 意 。  

V I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 4 6 / 2 3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下 次 會 議 暫 定 於 2 0 2 3  年 1 0  月 2 4  日 (星 期

二 )下 午 2  時 3 0  分 舉 行 。  

(會 後 備 註 ： 下 次 會 議 改 為 2 0 2 3  年 11  月 1 0 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 時

3 0  分 舉 行 。 )  

1 4 7 / 2 3  會 議 於 下 午 4  時 3 0  分 結 束 。  

—完 —  


